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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
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因應新型流感作業流程 

98.06.06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員工或服務對象

出現不適症狀 

自疫區返國，實施
自主健康管理 

 

員工或服務對象之

家人出現不適症狀 

個案送醫檢查治療，判斷是否

符合新型流感採檢條件 

※疫情通報專線 1922 或 0800-024582 

至鄰近新型流感採檢醫療機構 
（目前全國 485 所）進行採檢 

否 是 

身心障礙福

利機構續依

因應新型流

感防疫實施

計畫加強預

防 

 
機構通報
地方主管
機關    

個案 由 醫院
依新 型 流感
症狀 處 理流
程規定處理 

症狀監視：過濾

個 案 共 同 生

活、密切接觸者

及 採取 適度區

隔，並密切注意有

無不適症狀 

請求衛生單位專業防疫協助 

不適者戴口罩 
通知員工家人

或服務對象家

長 

機構主動與家長
聯繫瞭解 

否 

其
他
員
工
或
服
務
對
象
出
現
不
適

症
狀 

機構主動與家長
聯繫瞭解 


